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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申海恩

　　内容提要：鉴于不同抗辩权主要效力的强弱程度不同，抗辩权主要效力在于排除请求
权可实现性的通说，有进一步类型化考量的余地。抗辩权对请求权可实现性的排除，包括

在时间上设置排除等级的永久性抗辩权和暂时性抗辩权，在程度上设置排除等级的限制

请求权的抗辩权和同时履行等附随意条件的抗辩权，同时也不限于请求权本身，对间接实

现请求权的担保权也发生相应的效力。暂时性抗辩权在诉讼上的效力原则上为当时无理

由的驳回裁判。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导致的对待给付判决，应作出一个附条件

判决，而非两个时间相同、指向相反的给付判决。由此，抗辩权的主要效力可形成一个有

机体系：就指向对象而言，系“对请求权本身的效力＋对请求权替代的效力”；就作用路径
而言，系“时间向度上的层级＋范围／程度向度上的层级”；就作用场域而言，系“实体法上
的效力＋裁判上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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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海恩，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与请求权建立起的攻击防御关系中，抗辩权的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主要效力

（Ｈａｕｐｔｗｉｒｋｕｎｇ）和附随效力（Ｎｅｂｅｎｗｉｒｋｕｎｇ）。抗辩权的附随效力在于免除迟延责任、禁止
抵销和受领保持力排除，在攻击防御中旨在从侧翼或后方保护抗辩权人免于被请求权人

迂回攻击。〔１〕 与之不同的是，抗辩权的主要效力旨在正面防御、对抗请求权。就抗辩权

的主要效力而言通常认为，抗辩权仅对抗请求权，请求权本身并不消灭。但是，请求权的

内涵是什么，除请求力之外的受领力、保持力等，是否属于请求权之内容？抗辩权所对抗

的到底是请求权的何种效力？如果将受领力、保持力和强制执行力都纳入抗辩权的对抗

·１８·

〔１〕 关于抗辩权的附随效力，参见申海恩：《论抗辩权的附随效力》，《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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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是否有混淆请求权与债权之嫌？这一问题会典型地反映在债权基于不法行为取得

的永久性抗辩权是否排除债之保持力等问题上，此时的抗辩权是否还仅限于排除请求权

的实现？在此情况下，究竟应如何区分债权与请求权。如果不将受领力、保持力等纳入抗

辩权的对抗范围，那么抗辩权对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是否足以导致请求权本身的消

灭？显然，上述问题之回答，已经不能局限于抗辩权本身的讨论，而应当将对于请求权的

分析纳入考量范围之内。此外，请求权往往与担保物权、抗辩权、形成权等众多其他权利

并存，共同构成广义的债之法律关系有机体。当请求权作为该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

而受到抗辩权阻却时，其他的相关权利是否也受其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抗辩权对其

他权利的影响，是否因其与请求权的不同关系而有所不同？通常对于抗辩权效力的考察，

仅限于在实体法上的理论推演，而并未将其与诉讼程序、司法判决结合起来，不同的抗辩

权对于诉讼具有何种效力，究竟应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还是应当作出原告败诉判

决。处于二者之间的对待给付判决之既判力范围如何，是否暗含诉外裁判的瑕疵？

为了能够妥当回答上述疑问，本文将首先对作为抗辩权效力对象的请求权进行结构

性分析，探寻抗辩权所指向的真正对象；进而通过对若干抗辩权的分析，来考察请求权之

可实现性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受到排除；在对抗辩权考察基本完成之后，以保证

债权、担保物权这些从权利为对象，考察抗辩权效力的延伸；抗辩权既然主要是渊源于程

序法规范，那么抗辩权在程序法上的效力当然应该是其内容构成；最后希望在此基础上能

够对抗辩权体系结构形成一些基本认识，以助益于民法典时代法教义学的发展。

二　请求权结构的再分析：以抗辩权效力对象为面向

学界通说认为，抗辩权之客体非针对权利本身，其效力系在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

（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ｔ）。〔２〕 然而，请求权之可实现性具体指哪些内容，则大多语焉不详。对
此，有必要从请求权本身内涵的角度加以分析，探寻受抗辩权阻却的请求权可实现性的具

体内容。

请求权，乃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３〕 请求权并非独立的权

利，而系由基础权利衍生之权利，也是以基础权利之实现为目标的权利。当然，针对不同

的基础权利，请求权所发挥的实现权利之功能也有所不同。依其所发生的基础权利的不

同，请求权可分为债权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人格权上的请求权及身份权上的请求权。其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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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４３．Ａｕｆｌ．，２０１９，Ｓ．２９７；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Ｓ．２６１；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ａｕ，ＧｒｕｎｄｋｕｒｓＢＧＢ，１３．Ａｕｆｌ．，２０１３，Ｓ．９２．
《民法典》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
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该款是关于债权的定义，但能否同时视为对请求权的法定定义，则涉

及债权与请求权的区分问题，深值重视，非本文考察的重点，于此不赘。《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４条第１款于诉讼时
效对象的规定中界定请求权概念，这一立法技术于解释上可资参考。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１页；施启扬著：《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０页；黄立著：《民法总则》（修
订四版），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页；郑玉波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９页；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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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权或其他支配权为权利主体直接支配权利客体的权利，其权利实现的主要方式并不

需要借助于请求权工具，通常无需他人的介入或协助。仅在支配权遭受不法干涉或有不

法干涉之虞时才发生请求权，这些支配权请求权在实现权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回复支

配权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４〕于侵害除去后，支配权本身依然存在，请求权亦归于消灭；

如再次受侵害时，则发生新的请求权。〔５〕 相对于物权等其他支配权而言，债权作为请求

权的基础权利，在其可实现性上与请求权的关系至为密切：债权之主要内容即为请求权，

即在于请求债务人为包括不作为在内的给付，故请求权为其核心内容。原则上于债权成

立时，当然发生请求权；当请求权获得实现时，其债权亦因获得满足而随之消灭。也恰恰

是二者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使得学界在考察作为抗辩权效力指向对象的请求权时，频频

发生概念混淆的现象。〔６〕

对于债权是否为请求权这一问题，学说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７〕 《民法典》第１１８
条第２款将债权直接定义为请求权，立法例上将债权与请求权交叉使用者，也不在少数。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２６条，将“给付债权”与“给付请求权”相提并论；第１４４条
在时效完成后规定抗辩权的权利主体时，立法者并未使用“请求权之相对人”，而使用的

是“债务人”，学者认为此似乎可证债权为请求权亦符合立法者原意。〔８〕 德国学者中亦有

主张请求权与债权之区别仅在于法律上所处位置不同，请求权规定在总则编，债权则规定

在债编，因此请求权比债权更具一般性。〔９〕 债权及其请求权近乎相同，加之二者往往同

生共灭，其间差异极小。债权为最主要的请求权，请求权为债权的主要内容与作用，债权

如无请求权，债权即失其功能。〔１０〕 故一般而言，将债权理解为给付请求权，或认为债权系

债法上的请求权，〔１１〕大体上可以接受。

然而，从抗辩权所指向的对象出发考察，债务关系中由债权所生的权利，除请求权之

外尚有撤销权、抗辩权、代位权、抵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１２〕债权与请求权范畴并非完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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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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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施启扬著：《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０页；黄立著：《民法总则》（修订四版），我国台湾地
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５页；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１页；史尚宽
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页；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
ｃｈｔｓ，Ｓ．２３６。
参见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页；另有学者认为，该请求权得反复行使，不
因一次行使而消灭，参见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页；本文认为，请求权应
因侵害之除去而消灭，针对其后发生之侵害，则发生新的请求权，各个请求权之基础事实必不相同。

关于债权与请求权的微妙关系，参见宋旭明：《论请求权与债权之关系———寻找迷失于历史嬗变之中的体系逻

辑》，厦门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文。
请求权虽是现代民事权利体系赖以建造的基础性概念，但请求权概念分裂的程度甚为严重，除了此处争议外，尚

引发许多实体法及诉讼法上的难题，详细论述参见徐小峰：《请求权概念批判》，载王文杰主编《月旦民商法研

究·法学方法论》（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辜明安：《对“请求权概念批判”的反对》，《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参见陈自强著：《契约之内容与消灭》，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页。
Ｍｅｄｉｃ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１１．Ａｕｆｌ．，Ｒｎ．７５．
参见施启扬著：《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２页；黄立著：《民法总则》（修订四版），我国台湾地
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４页。
Ｗｏｌｆ／Ｎｅｕ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２３６ｆ．
此点理由，似有待斟酌，学者陈自强提出以下批评：抗辩权、抵销权等本身亦为权利，其发生原因无论为契约或法

律规定，除债权存在本身外，尚需其他具体要件，债权存在本身并不足以发生抵销或抗辩等权利。参见陈自强

著：《契约之内容与消灭》，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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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此外，请求权罹于时效时债权仍然存在，所以二者也并非必然同时存在。〔１３〕 从

债权的结构来看，债权的本质内容在于，有效受领债务人的给付，亦即给付受领权。〔１４〕 为

求债权的实现，债权通常兼具请求力、强制执行力、私力实现力、保持力及处分权能，〔１５〕而

请求权仅为债权权能之一。

从债权的效力来讲，债务关系中的请求权表现为债权之请求力，尚可区分为私法上的

请求力及诉讼上的请求力，前者即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能；因债权的实现不能全然依赖

债务人的自觉，当债务人不愿履行时，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其给付。从抗辩权指向

的对象来看，抗辩权所指向者仅仅是债务关系中的请求权，债权的处分权能、保持力原则

上不受影响。至于其强制执行力，当属请求力之延伸，为请求权具体实现之方式，如果请

求权受到抗辩权之阻碍，则债权人取得执行根据后，依据强制执行法的规定对债务人为强

制执行也必将受到阻却。〔１６〕

有疑问的是，债权所具有的私力实现权能，是否属于抗辩权阻却的对象？由于抗辩权

所针对的对象原则上是请求权的可实现性，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私力实现权能是否属于请

求权的内容。如果认为“请求权和债权从结构上看是一回事”，债权仅仅是在债法范围内

请求权的别名，〔１７〕而将二者相等同，那么私力实现权能也属于请求权之实现方式，从而抗

辩权当然可以阻却“请求权”之私力实现。然而，作为私力实现之典型的自助行为，“并不

能使债权得到清偿，而只能暂时保全债权”。〔１８〕 况且，从请求权产生的历史来看，请求权衍

生于罗马法程式诉讼中的诉（ａｃｔｉｏ），将其扩展至程序外已然是从实践到理论之最大限度的
发展，而且请求权在程序外之实现通常借助于对方当事人之协助，以最大程度限制请求权发

展到诉讼外可能带来的弊端。请求权在程序外的实现虽然也可能发生对抗现象，但此种对

抗应限制在“请求—抗辩”这一纯粹法律世界之中，而不涉及现实世界中使用暴力的因素。

法律世界是权利义务的世界，此世界中以当事人意志为主要推动力，以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为

主要推演公式，是一个纯粹、虚拟、理论化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权利义务是否存在，必须当事人予以客观证明，权利最终依赖于法院保护、义务最终仰赖于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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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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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抗辩权（如同时履行抗辩权）系依附于契约关系，而非基于个别债权债务而生。若抗辩权等权利亦属债权

内容，则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基于债权而生，似也可成为债权的内容。如果请求权仅为债权之一

内容，债权亦可能发生抵销或抗辩等形成权，何以“请求权与债权的内容相同”（参见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

（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页）似不易理解，参见陈自强著：《契约之内容与消灭》，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１０页。采此说的理由参见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页；史尚宽著：
《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７页；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５６页；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１０页。此外，亦有德国学者赞同
请求权仅系债权的权能之一，因请求权之行使债权方得具体化，Ｖｇｌ．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７．Ａｕｆｌ．，２００３，
Ｒｎ．３２８ｆ．；另有德国学者强调，与请求给付之权利有关的附随权利，如抵销、系债权之内容，而非请求权之内容，
Ｖｇｌ．ｖｏｎＴｕｈｒ，Ｄ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Ｔｅｉ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１９１０，Ｉ，１５ＩＩ。
参见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６页。
参见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８－６９页；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修正
三版），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１０页；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Ｊ．Ｓｃｈｉｍｄｔ，ｖｏｒ§２４１，Ｒｎ８７。
这一问题涉及到抗辩权主张的场合、效力范围等问题，详见后文。

Ｓｃｈｗａｂ，Ｅｉｎｆｕｅ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ａｓ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１６．Ａｕｆｌ．，２００５，Ｒｎ．１９０；中文版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著：《民法导
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６页。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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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力强弱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权利、义务关系的走向。最理

想的法治社会状态是，法律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契合，然而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法律

世界与现实世界往往处于分离的状态，法律人的职业使命就在于，尽最大努力使两个世界

更为接近。一旦涉及到“私力”实现时，典型的是涉及私人暴力的使用，“抗辩”这一“法律

世界”中的工具，无法跨越边界以对抗现实世界中的私力实现。故此，本文并不赞成将私

力实现也纳入到请求权的范畴之中，进而认为私力实现并非抗辩权所指向的对象。

作为基础权利实现工具之请求权，其作用领域并不限于纯粹的二人关系之中，当请求

权旨在实现的权利未能获得满足时，往往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强制其实现。因此，原则

上，义务人拒绝满足请求权时，请求权人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裁决义务人

给付，并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予以实现。〔１９〕 这也正是“诉权公法说”的合理之处。

请求权一方面在实体法上表现为基础权利的实现工具，同时也是实体权利通过司法

实现的发动机，因此具有沟通权利实现与司法追诉间桥梁的体系价值。就此来讲，请求权

本身就是以权利之实现为本体的权利，抗辩权阻却请求权之可实现性，是否可以等同于阻

却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权利之可实现性？随之而起的争议即在于，支配权并非必须通过请

求权来实现，但权利只有在纠纷中才能真正体现其受保护性，难道不是更具说服力吗？一

旦陷入纠纷，支配权也立即以请求权的形态出现，而在纠纷这样一个对抗性运动中，与请

求权相对抗者，无疑主要表现为抗辩权。抗辩权直接指向的对象是基于各种基础权利的

请求权，最终作用的对象则是请求权背后隐藏的各种基础权利。

对于基础权利之典型———债权来讲，债权的请求力、强制执行力以及私力实现，属于

债权之“权利救济”（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ｈｅｌｆ）要素，处分权能与保持力属于债权人之“权利地位”
（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０〕 债权如果欠缺其中某种作用，例如请求力或强制执行力被排除，学
说上称为不完全债权（ｕｎｖｏｌｌｓｔａｅｎｄｉｇｅ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２１〕对于债务人而言，则为不完全债务
（ｕｎ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ｅ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ｅｈｋｅｉｔｅｎ）。〔２２〕 不完全债权虽然不能通过强制实现债权，但由于
债权之“权利地位”仍未丧失，故债权人依然可以免除、抵销、让与债权或设定权利质权；

于债务人自愿给付时，仍可以有效受领，而不会构成“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２３〕

·５８·

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页；黄立著：《民法总则》（修订四版），我国台
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页；但并非任何请求权均得有诉讼请求或强制执行，例如婚约不得请
求强迫履行、人寿保险契约的保除费，保险人不得以诉讼请求交付。参见施启扬著：《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页。
Ｖｇｌ．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Ｄｉ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１９８８，Ｓ．４５．
Ｖｇｌ．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２０．Ａｕｆｌ．，２０１２，Ｓ．１０；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５页。
Ｆｉ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Ｒｎ．６８．
自罗马法以来，学说上有所谓自然债务（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之用语，有时指不完全债务，有时指基于道德上义务而
生之“债务”，有时指因不法原因而生之“债务”，有时又将三者相提并论。但后二者并无债务存在，仅给付之受

领，虽属不当得利，但不得请求返还，与前者不成立不当得利，应予区分。鉴于“自然债务”之用语分歧，殊失原

义，学者建议应避免使用。参见 Ｌａｒｅｎｚ，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４．Ａｕｆｌ．，Ｓ．２１；
Ｆｉ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１１．Ａｕｆｌ．，Ｒｎ．６８；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７１页；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页；李永军著：《自然之债论纲：源
流、规范体系与效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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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务与责任之观点而言，不完全债务也可称为无责任债务（ＳｃｈｕｌｄｏｈｎｅＨａｆｔｕｎｇ）。〔２４〕

请求权为基础权利实现之手段，与基础权利的其他权能，即权利地位共同构成基础权

利。但能否进一步认为，请求权本身也是由权利地位与权利实现两部分构成的呢？笔者

认为，请求权之结构似乎可以解析为：其一，请求权人实施请求行为之法律地位，这一法律

地位源于基础权利，即基础权利的存在使其获得提出请求之可能；其二，请求权指向的义

务人根据请求实施行为，以满足请求权的权利实现可能性。通常情况下，请求权实现的流

程是：请求权人提出请求，义务人依请求而为给付。一旦存在抗辩权事由，这一流程即可

能因义务人之抗辩权行使而受到阻却：请求权人提出请求后，义务人主张抗辩权，当然是

否要阻却请求权人之请求，取决于义务人自己的决定。在此即形成了如下的请求与抗辩

的对抗结构。

图　请求与抗辩的对抗结构图

在这一对抗结构中，抗辩权所针对的永远是通过诉讼内外的请求权主张，请求权人提

出请求的权利地位并不受影响。换言之，请求权人之请求权只要存在，即可以根据请求权

规范提出请求，而不论是否受到抗辩权之阻碍（此为提出请求的权利地位不受影响）；但

提出的请求权主张能否得到实现，则取决于是否会遭到抗辩权之对抗（此为请求权可实

现性之阻却部分，亦为抗辩权主张的必要性与或然性）。这一对抗结构之妥当性尤其清

晰地表现在诉讼中，当原告起诉请求被告为一定之作为或不作为时，法院必须先审查，依

据相关之事实理由，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请求的权利地位（即请求权基础），可支持原

告的诉讼请求，即仅在原告有请求权利，且未被被告所主张的抗辩权排除时，方能得到胜

诉判决。〔２５〕

三　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

抗辩权之主要效力（Ｈａｕｐｔｗｉｒｋｕｎｇ）在于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Ｄｕｒｃｈｓｅｔｚｂａｒｋｅｉｔ），〔２６〕

然而，抗辩权散见于民事法律规范各个部分之中，不同抗辩权所配置的基础各有不同，对

于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是否均有相同的效果？如果效果相同，是否与各自配置目标有

所冲突？倘若效果各不相同，那么在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方面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

·６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６页；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上）》，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页。
Ｖｇｌ．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Ｓ．３０３，３６４ｆ．
Ｖｇｌ．Ｈｕｅｂ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ｓ，２．Ａｕｆｌ．，１９９６，Ｓ．２１９；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
ｄｅｓＢＧＢ，Ｓ．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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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同的抗辩权对应不同的请求权可实现性排除程度、范围，内在的机理又是如何？对

上述疑问的考察，将有助于对抗辩权配置、抗辩权体系等抽象问题进行回答。以下尝试对

主要的抗辩权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效力予以考察，以期能够发现些许有价值的线索。

抗辩权中最为典型者，为诉讼时效抗辩权、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先履行抗

辩权、〔２７〕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以及赠与人穷困抗辩权

等。散见于相关法律规范中，尚未引起特别关注的有延期给付抗辩权、留置权抗辩权、价

金支付拒绝权、不法债权抗辩权以及责任限制抗辩权等。

诉讼时效抗辩权之主要效力在于，诉讼之永久驳回（ＡｂｗｅｉｓｕｎｇｄｅｒＫｌａｇｅａｕｆｄａｕｅｒ）以
及强制执行的永久排除（ＡｕｓｓｃｈｌｕｓｓｄｅｒＶｏｌｌｓｔｒｅｃｋｕｎｇｆｕｅｒｉｍｍｅｒ）。〔２８〕 由于受到诉讼时效
抗辩权之阻却，请求权人虽未丧失其提出请求之法律地位，但却遇到了权利实现方面的阻

碍。因此产生的问题是，既然其法律地位并未丧失，请求权人即应当有权再行提起诉讼，

这是否会与前次诉讼之既判力发生冲突？如果认为请求权人不得再行提起诉讼，是否又

与其请求权人法律地位依然存在相矛盾呢？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依然应该从诉

讼时效抗辩权的永久性角度出发，在罹于时效之请求权被永久驳回后，无从在诉讼外提出

主张也无法有效提起诉讼，仅当债务人自愿履行时允许债权人受领、保持相应给付。〔２９〕

与诉讼时效抗辩权之效力较为接近的是不法债权抗辩权，所谓不法债权即基于不法

原因（欺诈、胁迫及其他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债权。被害人通常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７
条至第１５２条的规定，于除斥期间内请求撤销，使其债务归于消灭。那么被害人在该除斥
期间届满后未行使其撤销权时，是否只能依照受欺诈、胁迫而签订的合同履行，否则即应

承担违约责任呢？我国法对此无明确规定；《德国民法典》第８５３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所
获债权，即使废止该债权的请求权罹于时效，受害人仍然可以拒绝履行”，又称为恶意抗

辩权（ａｒｇｌｉｓｔｅｉｎｒｅｄｅ），〔３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８条也有类似规定。〔３１〕 显然，此类抗
辩权配置的规范目的在于，矫正背负不法债务的受害人仅因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经

过而遭受的不公正。〔３２〕 欲达此目的，抗辩权针对请求权人所发生的效力应当尽可能相当

于债务不存在。因此，赋予抗辩权永久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效力，既合乎其配置的价值

·７８·

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关于我国《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的所谓“先履行抗辩权”，《民法典》第５２６条亦有所规定，即“当事人互负债务，
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但理论上对是否单独规定先履行抗辩权存在较大争议。

参见崔建远著：《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９页；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１２页；李永军著：《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５３、４６７页；王利明：
《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３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４页。
但本文赞同不独立规定先履行抗辩权的学说，认为其既缺乏理论上的合理基础，亦无独立的适用范围。详细分

析参见李建星：《先履行抗辩权之解构》，《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Ｄｉ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４８．
诉讼时效抗辩权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具体结构是其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限于篇幅，暂不详述。

Ｖｇｌ．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ＢＴ，１４．Ａｕｆｌ．，２０１９，§７１Ｒｎ．２１；Ｍｅｄｉｃｕｓ，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ａｅｌｔｎｉｓｓｅ，５．Ａｕｆｌ．，
２００７，Ｓ．１２１；Ｍｅｄｉｃ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ＡＴＢＧＢ，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Ｒｎ．８０７．
参见孙森焱著：《民法债编总论（下）》，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５页；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６页。
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ＢＴＩＩ／２，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５９６；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Ｉ，１８．Ａｕｆｌ．，Ｓ．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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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也不会与抗辩权的对抗权属性相悖。此项抗辩权虽然无法达到使债权本身归于消

灭的程度，仍可不受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之限制永久排除其请求权可实现性，以达到保护

受害人的立法目的。〔３３〕

较之于不法债权抗辩权、诉讼时效抗辩权，效力较弱的抗辩权类型包括合同未履行的

抗辩权（同时履行与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延期给付抗辩权以及买受人价金支付

拒绝权等。这些抗辩权的效力仅在于暂时限制请求权之可实现性，在抗辩权基础、请求权

障碍消除之后，遭到抗辩权阻却的请求权重新回复其效力，抗辩权或者是因纯粹的时间经

过（Ｚｅｉｔａｂｌａｕｆ）而消灭，如延期给付抗辩权，或者是通过债权人的相应行为消除之，例如请
求权人根据《民法典》第５２８条的规定提供了相应担保。〔３４〕 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买受
人价金支付拒绝权，由于我国《民法典》未就此明文规定，学界对此关注较少。买卖合同

中，出卖人在将买卖标的物之所有权依约转移给买受人后，基于出卖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

关系，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可能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而丧失其因买卖合同所获得的部分或者

全部权利时，将如何处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３６８条明定，此时买受人得拒绝全部
或部分价金。〔３５〕 由于买受人主张价金支付拒绝权，出卖人纵已履行全部给付义务，亦无

法藉由请求买受人为对待给付而实现其债权。然而，价金支付拒绝权仅能暂时阻却出卖

人请求权之实现，于确定第三人不会主张权利、难主张权利，买受人并未失其权利时，〔３６〕

价金支付拒绝权即归于消灭。当然，如买受人事实上已经取得相应的物权或准物权，〔３７〕

只是有丧失的可能性而已，则只要出卖人能提出相应的担保，确保将来一旦发生买受人丧

失权利的情形时，其损害可因出卖人的担保而得到充分的保障。买受人的利益既已充分

受到考虑，便不得再拒绝价金之给付。〔３８〕 价金支付拒绝权在诉讼中主张的效果在于，使

出卖人之诉讼请求因无理由而被驳回。当然，判决虽然发生效力，但之后如果买受人所顾

虑的情形已确定不发生，则出卖人仍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但出卖人应就价金支付拒绝权已

经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当然，在原诉讼中，出卖人也可以提出相应的担保或者诉求买

受人提存价金，亦可获得胜诉判决。

前述抗辩权类型，对于请求权之可实现性的排除，或为永久性排除、或为暂时性排除，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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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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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因侵权行为负债务者之拒绝履行权及不当得利请求权》，载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

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０２页以下。
《民法典》第５２８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前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恢复
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

要债务，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当然，标的物是否已经交付，并不影响价金支付拒绝权的成立。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一九七年台上字第

四三六八号判例对此予以肯定，可资参照。事实上，价金拒绝支付权在出卖人已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所有权情形

下更能彰显其规范意义；在未交付并移转所有权情形下，买受人完全可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以拒绝价金之给付。

参见黄茂荣著：《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６页；邱聪智著：《新订债法各论（上）》，姚志明
校订，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６页。
“例如买卖标的物由第三人直接占有，又被该第三人之债权人指为该第三人所有，声请法院查封，买受人所提之

第三人共认之诉难独得胜诉判决，尚不足以使债金支付请求权消灭，必须胜诉判决确定后，是能谓买受人已得到

之权利无丧失之虞。”参见黄茂荣著：《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８页。
参见黄茂荣著：《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７页。
参见黄立主编：《债法各论（上）》，杨芳贤执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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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于诉讼上的效力均在于使请求权人之诉讼请求因当时无理由而被驳回（Ｋｌａｇａｂｗｅｉｓ
ｕｎｇ）。除此之外，尚有一类抗辩权，其于诉讼上的行使效果并非因诉讼请求完全无理或者
暂时无理而产生驳回诉讼的效力，毋宁是一种限制请求权的判决，理论上称之为对待给付

判决（Ｖｅｒ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ｚｕｒ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ＺｕｇｕｍＺｕｇ）。〔３９〕 这种抗辩权对请求权可实现性的限制，并
不在于请求权实现的时间性上，而是为请求权之实现附加对待给付这一特定条件，即在满

足对方请求权的同时，方可实现自己的请求权。

此外，这类抗辩权与其他类型抗辩权另一重大不同在于，其与强制执行具有紧密的关

系。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７５６条的规定，对于债务人主张《德国民法典》第２７３条、
第３２０条和第２０１４条、第２０１５条所规定的抗辩权时，仅当债权人对债务人为对待给付后
方可执行判决，在向债务人提供对待给付且该债务人未迟延受领之前，执行员不得开始实

施强制执行。换言之，诉讼中主张同时履行或对待给付抗辩权的效力在于，强制执行开始

的时点取决于对待给付是否提出或履行这一特定条件。

通过以上考察，就抗辩权对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来讲，原则上可以归为两种排除

路径：

其一，通过在时间向度上设置排除等级。或者永久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或者暂时

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据此可将抗辩权划分为所谓的永久性抗辩权（ｄａｕｅｒｎｄｅＥｉｎｒｅｄｅ）
与延缓性抗辩权（ｄｉｌａ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Ｅｉｎｒｅｄｅ）。永久性抗辩权，亦称为绝对抗辩权（ｐｅｒｅｍｐｔｏ
ｒｉｓｃｈｅＥｉｎｒｅｄｅ），这种抗辩权对相关请求权产生的是永久的阻碍效力，抗辩权人（即义务
人）对于请求权的实现，有永久拒绝权；在诉讼上，若法院支持被告所主张的抗辩权，则就

原告所提起的给付之诉，应以原告诉讼请求无理由判决驳回，从而请求权在诉讼内外皆遭

到永久排除。延缓性抗辩权，又叫做暂时的抗辩权（ｚｅｉｔｗｅｉｌｉｇｅＥｉｎｒｅｄｅ），其效力是暂时性
地限制请求权的实现。〔４０〕 义务人可基于特定事由暂时拒绝给付，但延缓性抗辩权可能因

产生之事由被排除或所追求之目的已经达成等原因而消灭，因而抗辩权对请求权之可实

现性仅有一时的排除效力。在诉讼上，虽然被告主张抗辩权也具有使原告之诉被驳回的

效力，但即使判决已发生既判力，当法庭辩论终结后暂时性抗辩权消灭时，请求权人仍可

以重新提起诉讼，实现其请求权。

其二，通过在请求权可实现之程度上设置排除方向。这一方向放弃了在时间向度上

的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而是为请求权之实现设置特定条件，或者为请求权之实现范围

设置限制来排除特定程度上请求权之可实现性。设置条件以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以

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留置权抗辩权等为典型，所设条件属于条件理论上的非纯

粹随意条件，即条件是否成就取决于请求权人之意思及（给付的提出、担保等）积极事实

的发生。〔４１〕 请求权可实现性在范围上的程度限制，主要体现为限制责任的抗辩权，其典

型为《德国民法典》第２０１４条、第２０１５条规定的限制继承责任之抗辩权。由于此种抗辩

·９８·

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王洪亮：《〈合同法〉第６６条（同时履行抗辩权）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７５页。
Ｖｇｌ．Ｈｕｅｂ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ｓ，Ｒｎ．２５９；Ｓｅｅｌｉｇ，ＤｉｅｐｒｏｚｅｓｓｕａｌｅＢ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Ｅｉｎｒｅｄｅｎ

+

ｈｅｕｔｅｕｎｄｅｉｎｓｔ，１９８０，Ｓ．７．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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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未全盘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而仅仅使请求权之实现受到限制，因此也有学者将此

类抗辩权称作为限制请求权的抗辩权（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ｂｅｓｃｈｒａｅｎｋｅｎｄ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４２〕

四　抗辩权主要效力的延伸

抗辩权人主张抗辩权以对抗请求权，并在相当程度上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然而请

求权作为基础权利之实现手段，不仅与基础权利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且与基础权利相关之

其他权利均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即“权利重在内容的实现，权利若不能实现则空有权

利，此为权利的实践性”。〔４３〕 作为基础权利之重要实现手段，请求权之可实现性受到排

除，无论是永久、暂时的排除抑或受到条件之限制，对整个基础权利系统，都将带来重大的

影响。于此，首当其冲者，即为基础权利的从权利之命运。在赋予抗辩权从不同向度、程

度上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这一主要效力体系之下，自然衍生出抗辩权对于请求权之基

础权利的从权利之效力问题。在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抗辩权对于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

除，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对何种从权利发生何种影响。以下试以诉

讼时效抗辩权对从权利之影响，特别是抗辩权对保证债权及担保物权之影响为对象作一

概览，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就诉讼时效抗辩权而言，其针对请求权之可实现性的永久排除效力，根本上亦导致请

求权之基础权利〔４４〕的可实现性被永久性排除。从权利原则上与主权利同命运，从而债

权之从权利基于该原则也应罹于时效，同受可实现性永久被排除的命运。此外，从诉讼时

效保护债务人免于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而遭受不利益的立法目的出发，当主债权请求权

罹于时效时，如若允许债权人主张从权利，诉讼中势必涉及到对主请求权之存在的审理问

题。此种情况下，债务人同样将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法律安定也无从维持。唯有让从权

利与主权利同一命运，方能实现全面解决纷争的目的。〔４５〕 就其范围而言，所谓的从权利

以保证债权请求权为代表，其他如天然孳息、收益、报酬、费用以及利息请求权也均属于与

主权利同一命运的从权利。

就抗辩权对从权利之衍生性的影响来讲，最为重要、且容易发生争议的是其对保证债

权及担保物权之影响。无论保证债权或担保物权，均为主债权的从权利，原则上与主债权

同其命运。因此，在保证关系中，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即使债务人放弃对债权人

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主张抗辩。〔４６〕 藉此，抗辩权的效力延伸扩展至保证债权请求权，

从而阻却债权人通过主张保证债权而达到实现主债权请求权之目的。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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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１４ＩＩ，Ｓ．２３７．
施启扬著：《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诉讼时效规定》”）第１条明确
规定诉讼时效抗辩权之适用范围为债权请求权，且排除了存款、兑付债券、缴足出资等债权请求权。参见奚晓明

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４页。
Ｖｇｌ．ＭｕｅｃｈＫｏｍｍｖｏｎ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２２４，Ｒｎ．１，Ｓ．１７４６；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Ｄｉ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４９．
《民法典》第７０１条规定，保证人可以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债务人放弃抗辩的，保证人仍有权向债权人
主张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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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保物权场合，主债权请求权因抗辩权之主张而排除其可实现性时，处于主债权之

从属地位的担保物权是否受到影响？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对此问题，我国法上并无统

一规定，尤其是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担保物权的影响，学界围绕《担保法解释》第１２条第２
款与《物权法》第２０２条（即《民法典》第４１９条〔４７〕）展开了深入的讨论。〔４８〕

从抗辩权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主要效力出发，如若允许债权人仍得就担保物取偿，

则因债权人向物权法上逃逸，致使在交易环节配置的抗辩权丧失其屏障作用，无法彻底排

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抗辩权的配置目的亦无法贯彻。从担保物权仅系增强债权实现、债

务清偿的从属性权利〔４９〕地位出发，在债权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本体已遭遇抗辩权阻击时，

则不应允许债权人另辟蹊径，经由担保物权管道而获得满足，制造抵押人和债务人之间的

追偿和抗辩困境。〔５０〕 否则，债务人虽凭借抗辩权在正面防御，但债权请求权却绕道担保

物权而得以实现，使债务人遭辗转迂回攻击，最终仍须履行给付，抗辩权的防御功能荡然

无存。〔５１〕 例如，在因侵权行为而取得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之请求权虽然遭到不法债权

抗辩权之阻却，但仍可通过担保物权之行使而实现其不法所得；双务合同中担保物权人也

可以绕道物权法而避开同时履行原则之限制；其他抗辩权，如不安抗辩权、价金支付拒绝

权等，赋予债务人抗辩权以发挥确保债之目的实现的规范目的也必将落空。况且，债权人

就担保物取偿时，已经罹于时效的债权是否不成立或已消灭的纷争必然再度被挑起，违反

诉讼时效制度避免举证困难的立法目的。〔５２〕

有论者认为，抗辩权仅具有对抗请求权的效力，诉讼时效不适用于作为物权、支配权

的抵押权。〔５３〕 事实上，从抗辩权排除请求权实现可能性的基本立场出发，但凡为请求

权实现提供可能的管道，均为抗辩权阻击的潜在对象，不存在打上某种权利类型标签而

不受阻击的概念。不过，由于抗辩权为法律世界中的权利，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效力仅

限于法律世界，因此支配权对物进行事实支配的权能已经超越抗辩权效力射程，任何抗

辩权均对此无能为力。问题是，抵押权是否具备抗辩权无法阻击的事实支配属性？作

·１９·

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参见孙鹏：《论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现代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８６页；高圣平：《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间研
究———以〈物权法〉第２０２条为分析对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６页；徐洁：《担保物权与时
效的关联性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５９页；程啸：《论担保物权之存续期限》，《财经法学》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第７７页；邹海林：《抵押权时效问题的民法表达》，《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７页。
参见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３４页。
参见“王军诉李睿抵押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０３民终８６８０号民事判决书。
穷困抗辩权之情形较为特殊，德国学说认为，此抗辩权具有高度属人性，仅赠与人本人得主张之；并且，保证契约

之目的即在于担保质权之实现，免于因主债务人个人丧失履行能力所产生之风险，而穷困抗辩权之要件事实，正

是保证债务之担保功能发挥之时。基于以上两点，保证人不得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７６８条第１项第１句援引主
债务人之穷困抗辩权以拒绝给付。Ｖｇｌ．ＭｕｅｎｃｈＫｏｍｍＫｏｌｌｈｏｓｓｅｒ，§５１９，Ｒｎ．５；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Ｒｅｕｓｓ，§５１９，
Ｒｎ．７．基于同一理由，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物之情形，亦应作相同之限制，亦即不得阻止债权人就担保物取偿。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ｕｔａ＆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２，
ｐ．４２１．
参见邹海林：《抵押权时效问题的民法表达》，《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７页；程啸：《论担保物权之存续期
限》，《财经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７页；徐洁：《担保物权与时效的关联性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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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权的抵押权之设立和存续，权利人对物无事实支配；〔５４〕作为优先受偿权的抵押

权，在抵押人不配合时仅能依《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６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实现，亦无径直
处分抵押物的事实支配力。〔５５〕 有观点认为，抵押权实现为非诉程序，无需抵押人的同意

与协助，〔５６〕似乎抵押权超出了抗辩权的效力射程。殊不知，担保物权作为典型的争讼型

非讼事件，在程序构造、送达、审查方式等方面经常借助诉讼法理和方法。〔５７〕 依《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３６８条的规定，抵押人
在担保物权实现程序中为被申请人，完全可能提出主债权诉讼时效抗辩权异议以阻击抵

押权之实现。

从当事人利益衡量出发，确实有必要慎重对待抗辩权主要效力向担保物权的延伸。

一方面，较之于无担保的债权人，债权人以效力强大的担保物权、支配权为其债权加持，努

力在事前即以最大谨慎保护自己私益，理应对其予以更积极的评价。〔５８〕 如若剥夺其担保

物权而使其处于与无担保债权人相同之地位，对其难谓公平。〔５９〕 另一方面，抵押人设定

抵押时即明知增设了物上负担甚至有丧失抵押物的风险，如有债权不成立或已消灭的事

由发生，应尽早要求债权人涂销抵押权登记；任由抵押权长期存在，或者确实有债务未清

偿，或者为权利上的睡眠者，因此遭受不利益，抵押人难逃咎由自取的消极评价。由此，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之抵押权遭遇时效抗辩权之延伸效力，使其虽不得行使但亦不消灭，
为抵押权人保留可兹对抗的法律地位，不失为妥当的选择。〔６０〕 至于如何打破无法注销亦

无法行使的抵押权僵局，则应交由当事人自行协商，以兼顾双方利益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担保物权性质及经济效益等角度

出发，将《物权法》第２０２条（《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解释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
使抵押权，抵押权已消灭”，〔６１〕实务裁判也较多采取此种观点。〔６２〕 显然，这一观点从根本

上误会了抗辩权的主要效力。诉讼时效抗辩权并不具备消灭请求权的效力，更无法生出

使从属性担保物权归于消灭的效力。在严格贯彻担保物权从属性原则之下，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也仅导致抵押权同受时效抗辩权的对抗，而不会导致抵押权实体权利的消灭，〔６３〕

·２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参见申卫星著：《物权法原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５页。
参见程啸著：《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０９页。
参见程啸：《论担保物权之存续期限》，《财经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７７、
９８０页。
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Ｄｉ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５８．
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ｏｔｈ，Ｄｉｅ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１１１．
参见崔建远著：《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下）》，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９５
页；崔建远著：《物权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０－２６１、４８８页。
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０３页。
参见“王军诉李睿抵押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０３民终８６８０号民事判决书；“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海南协裕房地产有限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上诉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３）三亚民二终字第２５４号民事判决书；“倪某诉魏某抵押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浦民一（民）初字第１２３８９号民事判决书；“张某某等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抵押合同纠纷案”，
重庆永川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永法民初字第０１８６５号民事判决书。程啸：《论担保物权之存续期限》，《财经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６页。
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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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人主张涂销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也不应予以支持。这恐怕也正是《物权法》第２０２条
如此规定以及《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继续坚持沿用“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这一程序法效果设
计，而非实体法上的“抵押权消灭”的表述之重要理由所在。

总体而言，基于抗辩权排除请求权实现可能性的主要效力，担保物权的实行这一请求

权实现通道也应同时受抗辩权效力的影响。而鉴于抗辩权为法律世界中权利的属性，抗

辩权效力对含有请求因子、以抵押权为典型的非占有担保物权〔６４〕具有延伸效力。占有

担保物权因其对物有事实支配力而超出抗辩权效力射程，原则上不受抗辩权主要效力的

影响。因此，本文主张，在我国担保物权从属性具有绝对化倾向的法律体系中，抗辩权主

要效力不因物保与人保而区分，物上担保人原则上也可以如同保证人一样主张债务人所有

的抗辩权。抗辩权主要效力之于担保物权的影响范围，仅受担保物权事实支配力的限制。

五　抗辩权诉讼上的效力：以暂时性抗辩权为主的考察

抗辩权之效力指向为请求权之可实现性的排除，根据权利配置目的之不同，永久性抗

辩权得永久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暂时性抗辩权得一时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二者

的效力表现于诉讼程序上，即足使原告（请求权人）之诉讼请求无理由或当时无理由而

被驳回。其结构较为清晰，无反复咀嚼之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暂时性抗辩权在排除请

求权可实现性的程度上，使请求权之实现附提出对待给付或履行之条件，其效力在实体

法上谓之“同时履行（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ＺｕｇｕｍＺｕｇ）”，程序法上相应表现为“对待给付判决（Ｖｅｒｕ
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ｚｕｒ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ＺｕｇｕｍＺｕｇ）”。此种类型的判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获得实
施，〔６５〕致使发生二次诉讼、徒增诉讼成本等不利后果。〔６６〕 关于应当创设“对待给付判决”

形式以便利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等暂时性抗辩权的行使，学界已经多有论述，本

文不赘。惟法律无明文规定“对待给付判决”时，法院遇有被告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时，

如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已经给付或被告有先行给付的义务，究应如何判决。对此问题，理论

上存在若干争议观点。

一是否定说、少数说。该说从辩论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凡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法院

不得加以审判，否则即为诉外裁判。〔６７〕 即使被告成功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权，由于对待给

付仅为被告的防御方法，并不是诉讼标的；〔６８〕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主张无积极取得未声明

主张的对待给付利益的功能，法院不能就对待给付作出判决。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对原告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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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参见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五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１５页。
参见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０２－４０３页。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在判决中
列明原被告双方在同一指定时间段内履行各自债务，似通过同一时间段来形成对待给付关系；参见江苏省第一

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唐山市昌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终
１７５号］。也有判决书在房屋买卖合同买方诉请交付办理过户手续时，判决买方（原告）交付价款，被告在收到价
款同时移转登记；参见邓丽华与郑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粤０７８４民初１６８７号］。
参见马强：《试论同时履行抗辩权》，《法学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７４页。
参见姚瑞光著：《民事诉讼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４页。
参见杨建华著：《民事诉讼法要论》，郑杰夫增订，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４页。应说明的是，杨建华教
授持肯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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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请的给付无争议，而仅就对待判决部分争执时，二审所审判的对象为非诉讼标的的对待

给付，显有不妥。〔６９〕 至于被告提起上诉后，于第二审就该部分依法提起反诉，法院如何处

置，也成问题。〔７０〕 否定说主张，如果要基于诉讼经济原则而在一次诉讼中解决纠纷，则应

当明文规定，将“被告提出对待给付抗辩”视为“请求原告给付”的声明或者视为“提起反

诉”，以求兼顾。〔７１〕

二是肯定说、多数说。〔７２〕 该说从双务合同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牵连性出发，认为

即使原告仅单纯诉请被告为给付，而未附原告为对待给付时被告给付的条件，法院亦应基

于被告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结果作出对待给付判决，即“命被告于原告为对待给付之

同时，应向原告为给付”。〔７３〕 肯定说的核心在于，对待给付判决不过是对原告所为单纯请

求给付的声明附以条件限制，并非就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而为判决，不构成诉外裁判。司

法实务上亦持肯定说。〔７４〕

法无明文规定时，同时履行抗辩权之诉讼上效力是否为对待给付判决，争执的焦点在

于对待给付判决是否构成诉外裁判。所谓诉外裁判，系法院就当事人未声明的事项、超出

当事人所声明的事项范围所做的裁判。〔７５〕 其基础为民事实体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与诉

讼法上的处分权原则，〔７６〕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诉讼开始之主导权、诉讼对象和范围的决

定权及诉讼终结的决定权。〔７７〕 应予注意的是，虽然处分权主要体现为原告声明，但包括

同时履行抗辩权主张在内的被告声明，无疑也属于处分权原则中当事人的声明，法院在

此范围内为裁判，不应构成诉外裁判。将处分权原则中当事人声明范围仅限于原告声

明、被告反诉声明，是否定说对于处分权原则的误解，进而产生对待给付判决为诉外裁

判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法院就被告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这一防御方法而作出对待

给付判决，是将其对于防御方法的判断记载于判决中，其效果在于使原告胜诉判决附同

时履行条件，是就原告主张加以限制，未在质的方面与原告主张有所违背，并不因此构

成诉外裁判。〔７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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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给付判决虽然并不至于导致对处分权原则的违反，但有争议的是，被告据以主张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反对债权，是否属于对待给付判决既判力范围？换言之，同时履行抗辩

权人可否以对待给付判决作为其反对债权的执行依据，而请求强制执行？

通说认为，对待给付仅为“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并非既判力范围所指的对象，对待给

付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被告的对待给付。〔７９〕 但有关对待给付判决执行力的范围，即被

告得否依对待给付判决请求强制执行原告的对待给付债务，学说上则莫衷一是。本文

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主张，不同于对待给付请求权的主张，其效力仅限于一时阻却

被告请求权的实现，无法获得对原告应为对待给付债务的既判力。对待给付判决作为附

条件执行原告诉讼请求的执行根据，并未将被告的给付请求权作为裁判对象，被告不得以

对待给付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原告的对待给付债务。〔８０〕 理论与实务上也有观点认为，如执

行根据为确定判决，则属于附条件的原告诉讼请求执行根据，债务人不得依据对待给付判

决请求强制执行，如为和解、调解，则双方当事人互为债权人，债务人也可以据此执行根据

请求强制执行。〔８１〕

根据处分权原则，被告是否提起反诉应由其自行决定，法律、法院均不得干涉此种自

由。在攻击防御方法的选择上，仅选择防御方法而不选择反诉这一更进一步的攻击方法，

被告应为自己的决定承担相应的后果，此为与处分权主义相应的的自己责任原则应有之

义。〔８２〕 当然，为确保被告有提起反诉的机会，对于攻击防御方法的选择，受诉法院应行使

释明权，〔８３〕最终由被告自行衡量利害得失，决定究竟是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而仅提出防

御方法，抑或进一步提出反诉。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附原告同时履行条件的被告给付判决，对待给付判决本质上是原

告胜诉判决，“原告提出给付”仅是被告给付判决所附条件。其语法结构为主从句结构，

“被告给付”为主句，“原告提出给付”为条件状语从句。〔８４〕 可见，对待给付判决虽亦称为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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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履行判决”，但绝非给付时间相同的两项判决，而是附原告同时履行条件的一项被

告给付判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将同时履行判决主文列为两项，即被告于指定期限内向原

告为给付；原告于相同期限内向被告给付。〔８５〕 依此判决，原被告在相同期间履行判决，貌

似“同时履行判决”，但因当事人并未主张的对待给付被法院纳入判决范围，该判决构成

诉外裁判。因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３６条要求人民法院在判项中
对同时返还作出明确表述，应当解释为作出对待给付判决，即“原告提出对待给付的同

时，被告应向原告为给付”，而非就同时返还作出判决。〔８６〕

六　抗辩权主要效力体系的结构

通过以上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抗辩权对于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在程度、范围

和表现形式上强弱各不相同。针对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做如下总结：严格地

区分抗辩权所指向的对象，并不限于请求权自身，也不限于债权之请求力，而应以抗辩权

旨在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功能设计为准据，至于是直接指向请求权本身还是请求权之

替代实现手段，在所不问；从抗辩权工具配置的目的出发，甚至可使抗辩权主要效力指向

担保物权之实行，而不局限于“抗辩权指向请求权”的概念操作，就此而言，在抗辩权效力

指向之下，不存在债权与请求权之间的混淆问题。就法律关系中其他与请求权相关的权

利，尤其是担保物权而言，该权利如直接或间接与请求权之实现关联，则位于抗辩权主要

效力的射程范围之内，否则依相关规则处理即可。虽然抗辩权与抗辩之区分意义主要在

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各种不同抗辩权在程序法上有不同的效力表现，

原则上受抗辩权阻碍的请求权在诉讼上将遭受无理由而驳回的命运，同时履行抗辩权在

诉讼上行使的效力则为限制判决，即对待给付判决，该对待给付判决对于债务人之债权并

不发生作为执行依据的既判力，因而无诉外裁判问题。

沿着上述问题考察与解答的路径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抗辩权并非是散落于民法体

系中毫无章法的繁星，就其主要效力而言，应该肯定其存在基于如下几个面向而有机构成

的体系：

其一，抗辩权主要效力指向对象的面向。各种抗辩权的主要效力指向请求权的可实

现性，对请求权可实现性的排除不限于直接对请求权行使本身的拒绝，亦可体现为对具有

间接实现请求权功能之权利的对抗。换言之，抗辩权主要效力包括：对请求权本身的效

力＋对请求权替代的效力。
其二，抗辩权主要效力作用路径的面向。基于不同抗辩权配置的不同规范目的，各种

抗辩权在排除请求权可实现性的作用路径上亦有所不同，总体上表现为从时间向度上的

永久性排除和在特定条件实现前的暂时性排除，即其在两个方向上的作用路径：时间向度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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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层级＋范围／程度向度上的层级。
其三，抗辩权主要效力作用场域的面向。抗辩权虽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但因其所指向

的是请求权可实现性之排除，最终必然要体现在诉讼中，因而抗辩权不仅在实体法上具有

可排除请求权实现的拒绝效力，在程序法上也发生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效力，但鉴于抗辩

权作用路径的不同，诉讼上最为特殊的体现为对待给付判决。即抗辩权主要效力表现为：

实体法上的效力＋裁判上的效力。
在《民法典》颁布之后的民法再体系化过程中，努力实现与请求权体系相匹配的抗辩

权体系化整理，是请求权基础思考方法提倡者乃至全体法教义学研究者应该重视的问题

之一。本文旨在为构建请求权与抗辩权平衡发展的民法教义学体系，希冀能抛砖引玉，引

起学界更多重视与思考。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１９年度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中国民
法典体系的梳理、协调与解释”（１９ＣＸＴＤ０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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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权效力的体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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